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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十一月七日）在香港法律周 2024「法治

灣區 協同聚變」的閉幕致辭全文： 

 

尊敬的梁局長（澳門法務局局長梁穎姸）、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再次感謝內地不同城市的法律部門和業界朋友、香港和澳門的業

界同行，以及商界等代表，踴躍出席我們香港法律周 2024，以「法治灣區 協

同聚變」為主題的論壇。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前沿陣地。建設大灣區市

場一體化、法治化、國際化，一直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今天論壇由各位專家學

者以及業界領航人物，為大家介紹了大灣區法治建設的各個領域，相信大家都

收穫豐富。 

 

  我認為從今天的內容，可以總結出三道非常重要的課題。 

 

香港業界助力涉外法律查明 

 

  第一道課題：要進一步鼓勵香港法律界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協助內地法院

進一步完善法律查明的工作；做好法律查明的工作，對推動大灣區內規則銜接

定會帶來積極的作用。 

 

  大家可能已經留意到，上月 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最新修訂中，已經

明確指出將會擴展「港資港法」措施至大灣區試點城市，並擴展「港資港仲

裁」至大灣區內地九市。我們正積極推動盡快落實相關擴展，相信很快會有好

消息與大家分享。 

 

  在今天早上的主題演講和對話環節，大家都聽到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焦

小丁法官獨到的分享，了解到內地法院——特別是處理全國最多涉外、涉港澳

案件的大灣區內地法院——在涉外法律查明的最新發展以及司法實踐經驗，並

且了解到內地法院就涉外法律查明的需求。 

 

  另外，兩位處理涉外案件經驗豐富的香港和內地律師，都不約而同指出，

兩地律師有必要就域外法律查明以及處理涉外案件的其他範疇，加強合作的廣

度和深度。我特別鼓勵香港律師更主動地與內地和澳門律師加強專業交流，分

享香港處理涉外商事案件的豐富經驗。 

 



  我也注意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在今年九月公布了加強法律服務工作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決定，其中也提出完善域外法律查明機制，包括完善大灣區

法律查明平台和域外法律查明專家庫，以及健全域外法查明專家出庭制度。我

相信這些發展方向會為香港和澳門律師創造更多貢獻力量的機會。 

 

  律政司即將啓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涉外涉港澳法律查明，

以及涉外商事案件熱點問題，也是人才培訓和交流的重點專題之一。 

 

高效實踐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 

 

  第二道課題：要高效實踐覆蓋面廣的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這對推動

灣區內機制對接，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今天早上，香港高等法院鄺卓宏司

法常務官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就各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的適用情況作出了詳

細的介紹。在普通法抗辯式的訴訟制度下，律師擔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

也聽取了幾位資深的律師和大律師，部分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律師，由他們分享

寶貴經驗。我很高興知道香港律師在涉外涉港澳案件，以及落實民商事司法協

助的相關案件中，都非常樂意與內地和澳門的同行加強交流，這對於做好相關

機制對接的工作，推進各地律師優勢互補，是非常關鍵的。 

 

  律政司也一直不遺餘力，積極透過與內地相關部委加強溝通，包括於今年

六月與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高層恆常對接平台，密切跟進相關司法

協助機制的落實情況，並探索進一步完善的建議。例如，有關兩地司法文書送

達方面，我們爭取透過增加送達方式，包括明確公告送達的規定，提升送達效

率，我們會積極爭取盡快向大家公布這方面的進展。 

 

  大家都知道，案例可以說是香港普通法制度的核心元素之一。案例有助確

立適用相關法律原則的一致性和可預測性，並維護法律的穩定性。我非常高興

和大家作一個預告，律政司將會與最高法在我剛才提及的高層恆常平台下，共

同以中英雙語發布關於適用相關仲裁安排的案例。相信，我們以「案例說故

事」是最好的方法，讓區內區外的持份者，清晰地通過這些「故事」，掌握兩

地法院如何以「仲裁友好」的原則，有效落實相關司法協助安排，保障和平衡

當事人的利益，提升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同時助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

的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體制。 

 

積極推動法律人才流動和交流 

 

  第三道課題：要在大灣區調解平台的良好基礎上，積極推動法律人才的流

動和交流互鑑。紙上談兵往往比不上實地演練。剛才我們近距離觀察三地商事

調解人才為各位模擬調解一宗事實背景非常相似的案件，生動地展示了如何參

考大灣區調解示範規則，有效調解跨境商業糾紛。 

 



  在訂定大灣區統一的調解示範規則的同時，我們也參考了各地的相關經

驗，並加入了一定的彈性，讓各地按照實際的需要去調整調解方式。例如在剛

才的模擬演示中，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的調解一般均採用促進式的調解技巧，

調解員會分別與當事人單獨進行保密的會面，這做法有助鼓勵當事人開放和坦

誠地與調解員討論，令調解員可以挖掘潛在的選項，促進各方達成共識。這充

分顯示我們不但在大灣區調解平台內積極尋找最大的公因數，也鼓勵各地發揮

各自的經驗和特色，互學互鑑。 

 

  下一步工作而言，三地將共同爭取在今年內完成訂立大灣區調解員名冊的

工作，這有助提高調解的公信力，以及推進大灣區調解服務的專業化。我鼓勵

三地調解人才繼續深化交流，分享經驗。 

 

  此外，我們也會探索借鑑大灣區調解平台的示範作用，更進一步推動灣區

內仲裁服務的協作。我們一直密切注意內地《仲裁法》的修改，修訂打造與國

際通行規則相融通的仲裁法律制度。香港累積了相對成熟的國際仲裁經驗，相

信日後兩地的仲裁專業人才會有更大的空間加強協作。 

 

  提及人才，我們必須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律師這獨特的團隊。目前超過 480

名港澳律師獲發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證，同時熟悉內地、香港及澳門的法律

體系，絕對可以助力發揮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未來，律政

司會繼續與內地部委加強合作，推動建立大灣區律師特定平台組織，凝聚大灣

區的專業力量，打造大灣區律師的品牌，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結語 

 

  我提出這三道課題，代表我們三個重要的工作方向。要推進相關工作，單

靠一方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展望未來，我期望與內地、澳門以及其他持份者

攜手並進，合力為這幾份功課交出亮麗的答卷，共同推進建設大灣區為國際一

流灣區。 

 

  最後，我衷心感謝廣東省司法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中國貿促會（中

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澳門法務局、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仲裁中心、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以及各位嘉賓講者分享真知灼見，令我們獲益良多。謝謝！ 

  

完 

2024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